
疫情当前工作不停歇
律师助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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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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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广大律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各地组建律师专业服务团、公

益法律服务团等， 为党委政府

依法防控提供法律意见， 组织

编写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

法律法规汇编和法律知识问

答，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热

线平台值班， 提供法律咨询和

公益法律服务。 这次发布的 8

个案例是从全国范围内遴选的

典型案例， 不仅为律师办理相

关业务提供了参考借鉴， 也有

助于企业和社会公众依法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和有序复工复

产。

助力医疗企业

安全有序复工

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医疗器械公司”）是河

南省南阳市唯一一家生产医用

一次性输液器的企业， 春节前

受疫情影响停工， 因具备防疫

物资生产能力， 春节后急需复

工复产。 但面对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 如何平衡好企业生产

和疫情防控工作， 是摆在企业

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该医疗

器械公司向河南大为律师事务

所主任毕献星寻求帮助。 毕献

星律师根据疫情期间相关法律

政策，提出了法律意见建议，帮

助该公司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2020 年 2 月 13 日， 该公

司开始复工生产， 医疗输液器

复工两条生产线， 并增加防护

服和医用口罩生产线， 未出现

一例员工感染问题。

组建顾问团

提供服务保障

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和加工

业是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重

要产业， 宿迁市和泗阳县党委

政府对相关企业复工复产高度

重视。根据江苏省司法厅、省律

师协会统一部署， 宿迁市律师

行业党委成立 “防疫工作法律

服务顾问团”。顾问团团长周业

莽律师带领律师深入泗阳县建

材企业， 调研了解复工复产急

需解决的法律问题， 积极提供

公益法律服务， 助力建材上下

游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一是加强决策合法性审

查。参与宿迁市住建局《宿迁市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监管建

筑工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指南》 合法合规性

论证，协助住建部门制定《疫情

防控期间建材企业复工指南》。

二是加强政策解读。 组织

律师通过微博、微信等，就建材

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文件开展线上解读。

三是建立律企对接机制。

为建筑材料生产和加工企业

“一对一”指定律师，明确服务

流程和服务内容； 帮助泗阳县

建材企业制定 《疫情期间建材

企业合法复工规则十条》。

在顾问团的帮助下， 截至

2 月 11 日泗阳县共有 74 家建

材生产和加工企业经过审核验

收后复工复产，返岗员工达到 1.2

万人， 截至 2 月 24 日泗阳县 15

家混泥土企业和 3 家砂浆企业基

本复工复产， 确保了重点在建项

目的原材料供应。

助企业与员工协商

解决工资支付问题

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职

工 720 人，北京子公司 127 人。受

疫情影响， 该公司资金链出现巨

大压力， 其财务部门提出拟通过

变更工资支付日缓解资金压力，

并就此问题咨询浙江智仁律师事

务所黄新发律师。 黄新发律师认

真研究后提出， 根据该公司与员

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如果公司拟

变更工资支付日， 需要与员工协

商一致。

随后， 黄新发律师与公司人

力、技术、工会等部门多次会商后

提出解决方案， 争取员工谅解同

意， 基本完成了与全体员工的协

商，对劳动合同进行了在线变更，

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适用不可抗力

妥善处理合同纠纷

四川自贡某大型彩灯企业

（以下简称“彩灯企业”）与某外地

企业签订了元宵灯展承揽合同。

受疫情防控影响， 灯组制作和安

装工作自 2020 年 1 月 28 日停

工， 当时灯组制作和安装已完成

80%， 外地企业已支付 50%的灯

组制作款。 由于彩灯企业在元宵

节前难以复工并按约定完成灯组

制作安装， 外地元宵节灯展也因

疫情影响难以举办， 彩灯企业与

外地企业就灯组制作款支付问题

产生争议。

四川德途律师事务所公益服

务团队接到彩灯企业咨询后，经

认真研究， 协助彩灯企业起草了

相关法律函件， 并积极参与合同

双方协商沟通，通过释法明理，最

终促成彩灯企业与外地企业达成

协议解除合同， 外地企业按实际

工程量支付灯组制作安装款。

推动在线调解

帮企业渡过难关

2017 年至 2018 年， 安徽两

家建材公司（以下简称“两建材公

司”）与某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建

筑公司”） 共签订三份买卖合同，

约定由两建材公司向建筑公司在

温州承建的项目提供直螺纹套

筒、管材和零星材料等建材。截至

2018 年底， 温州项目尚未完工，

但建筑公司已停止接受两建材公

司供货且拖欠货款共 120 万余

元，两建材公司于 2019 年底向合

同约定的管辖法院北京市丰台区

法院起诉， 并委托安徽中皖律师

事务所王昊律师担任代理人。

丰台法院原定于春节后组织

原被告双方进行现场调解， 但受

疫情影响， 法院与王昊律师联系

拟取消现场调解， 待疫情结束后

再重新组织。 王昊律师当即与丰

台法院沟通， 提出该案结果直接

关系到两建材公司员工工资发放

和后续复工复产， 请求丰台法院

通过在线调解方式及时调处纠

纷。 丰台法院采纳了王昊律师建

议， 将原被告双方及代理人拉进

微信群， 组织原被告双方在线上

对账、进行证据交换并在线调解。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两建材公

司与建筑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法律咨询识别诈骗

提醒防范融资风险

2020 年 2 月 18 日， 贵州贵

遵律师事务所张绍明律师接到江

女士法律咨询。经了解，江女士经

营的一家小微企业准备复工复

产，急需 10 万元资金周转，但受

疫情防控影响， 难以向银行申请

贷款。 正当她为资金发愁时，在

QQ 上看到一则广告，声称“为帮

助企业复工复产，解决融资困难，

公司可以提供低息无抵押贷款”。

但在贷款过程中， 对方要求缴纳

10%手续费， 后又表示如在该公

司账户存款 2 万元， 信贷额度可

提高。 张绍明律师接到江女士咨

询后，经审查相关资料，初步判断

是网络金融诈骗。 张律师立即告

知江女士不要向对方支付任何款

项，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为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贵州

贵遵律师事务所紧急编发 《企业

老板需注意： 复工复产后网上骗

子多，资金紧缺要当心网贷诈骗》

文章， 在律所官方网络平台和互

联网上发布， 提示中小微企业谨

防网络诈骗，防范融资风险。

帮助破产企业

依法恢复生产经营

上海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已进入破产程序的企

业，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担任

其破产管理人。疫情期间，该所马

晓旻律师发现该公司有库存的

35 万只医用一次性口罩，立即向

法院申请紧急处置该批口罩并获

得许可。 为严格依法处置债务人

资产，金石所连夜制定《口罩资产

紧急处置方案》，根据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通过的 “非现场表决”决

定，于 1 月 22 日通过电邮、电话、

微信等方式将《方案》送达 70 名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及其他债权人

征询意见， 并在当天完成表决。

《方案》通过后，在市场监管部门

指导下依法稳妥紧急处置了 35

万只医用口罩。

同时， 为充分利用该公司生

产条件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马晓

旻律师团队着手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 2 月 10 日，法院作出决定，准

许该公司恢复口罩生产线 ，2 月

11 日第一批生产原料入库，2 月

12 日生产线试运行，2 月 13 日正

式恢复生产，金石所仅用 10 天就

完成了该公司医用口罩生产线的

复产工作。

协助防疫物资企业

依法解除财产保全

北京某制药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公司”） 与上海某药业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公司”）因《项目

合作协议》发生纠纷，北京公司向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上海公司以同一事实向上海

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

2020 年 2 月 14 日， 北京公

司紧急联系北京市威正律师事务

所寻求帮助， 称上海浦东新区法

院依据上海公司申请， 作出财产

保全裁定， 冻结了北京公司的银

行账户。 北京公司因具备洁净车

间， 疫情期间被政府确定为防疫

口罩定点生产企业， 其公司账户

需接收应急资金用于采购生产设

备、原材料进行生产，情况十分紧

急。

2 月 15 日，威正所牛宏洋律

师协助北京公司向昌平区法院、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提交书面材

料， 将相关情况紧急反映给两家

法院。 2 月 17 日，牛宏洋律师协

助北京公司向浦东新区法院提出

管辖权异议， 申请将案件移送至

先立案的昌平区法院审理。 因情

况紧急，2 月 18 日昌平区法院通

过北京云法庭进行互联网庭审，

牛宏洋律师作为北京公司代理人

参加庭审， 向法官陈述了在疫情

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解除北

京公司财产保全措施使其尽快恢

复生产， 确保防疫物资供应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昌平区法院遂于当日将相关

情况反映给浦东新区法院。 牛宏

洋律师又协助北京公司将生产许

可、 银行电子回单、 预算拨付凭

证、 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

料等在线提交给浦东新区法院。

当日下午， 浦东新区法院即解除

了对北京公司账户的财产保全。

目前， 北京公司已恢复防疫物资

生产能力， 正全面安排生产保障

防疫物资供应。

（来源： 司法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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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律事

孟子说：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但熊如今

已是保护动物， 大多数人都

知道是吃不得的。

说到吃得金贵， 人们常

用 “山珍海味” 来表示， 所谓 “山珍海错弃

藩篱， 烹犊糓羔如折葵”。

其实 “山珍” 未必有多美味， 只不过和

家养的畜禽相比， 物以稀为贵， 不少人也就

趋之若鹜了。 然而科学研究早就表明， 所谓

“野味” 往往是各种病毒的携带者， 根本不

应成为人们的食物。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终

于迈出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第一步。

在物产日益丰富的当下， 禁食野生动物

更多体现的是移风易俗， 并不会给人们的日

常饮食和生活带来任何影响。

即使没了 “山珍”， 咱还有 “海味” 呀！

陈宏光

没了“山珍”

还有“海味”

主笔 话闲

广西

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便利

广西高院日前下发 《关于为律师依法

执业提供便利的通知》， 强调依法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 优化律师执业环境，。

通知内容包括： 一、 各级法院要为律

师进入法院参与诉讼提供绿色通道。

二、 各级法院要为律师提供自助立案、

查询、 阅卷、 扫描、 打印服务， 有条件的

应当设置专门的律师休息室、 更衣室、 专

用停车位等， 为律师履职提供便利条件。

三、 律师通过互联网终端、 诉讼服务

大厅、 12368 热线等渠道提出的诉讼服务需

求， 各级法院要及时规范处理答复。

四、 律师通过广西电子法院、 广西移

动微法院在线提交的立案诉讼材料， 各级

法院要及时签收登记， 并依照规定及时审

查， 处理答复。

五、 严格执行法律、 法规、 司法解释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切实

保障律师知情权、 阅卷权、 出庭权、 辩论

和辩护权等诉讼权利。

六、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等不能自行调

查取证的，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给当

事人的代理律师签发调查令。

七、 有律师参与诉讼的案件， 法院要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对于诉讼中的重大程

序信息和送达当事人的诉讼文书， 应当及

时通知辩护、 代理律师。

八、 律师通过广西移动微法院等途径

联系法官、 留言、 投诉、 提出建议的， 要

及时办理和反馈。

九、 畅通律师投诉渠道。


